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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處理原則」Q&A 

 

Q1：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於網路上販售或於網際網路通路提供資訊分享，是

否就是廣告? 

A1：依據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 (下稱本辦法 )規定， 

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 (下稱嬰兒配方食品 )，不得涉及廣告及促銷

行為。有關嬰兒配方食品於網路通路提供資訊，倘同時符合本處理原

則第 2 點第 1 款至第 4 款各款情形，非本辦法所稱廣告。  

 

Q2：關於網路販售通路，除依本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規定，於購買頁面處揭露

食品品名、規格、產品外觀圖片、適用年齡、價格、廠商名稱、地址或電話

等外，可以有產品特點的介紹嗎?又可以設置商品評價區供消費者留言評價

賣家的服務或商品心得嗎？ 

A2：透過網路管道銷售嬰兒配方食品，其刊登內容僅得包含品名、規格、 

產品外觀圖片、適用年齡、價格、廠商名稱、地址或電話，經本部查

驗登記許可之完整包裝標籤及辨識標記，以及以母乳餵哺嬰兒之優點

聲明，其餘內容均涉及廣告範疇 (包括產品特點介紹、商品評價及服務

或商品心得留言等 )。  

 

Q3：本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有關嬰兒配方食品於網際網路通路提供資訊，應

刊登之品名、規格、產品外觀圖片、適用年齡、價格、廠商名稱、地址或電

話等資訊，可否得免逐項列出？ 

A3：企業經營者於網路販售食品或餐飲服務，皆應遵守衛生福利部發布之  

「以通訊交易方式訂定之食品或餐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提供消費者完整之資訊。是以，於網路販售嬰兒配方食品，

仍應依本處理原則規定，於網頁明顯可見之處揭露「品名」、「規格」、

「產品外觀圖片」、「適用年齡」、「價格」、「廠商名稱」、「地址或電話」

等資訊。惟倘僅單純提供資訊，未涉及產品販售，得免揭示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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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本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2 款「完整刊登經本部查驗登記許可之嬰兒與較大嬰兒

配方食品包裝標籤及辨識標記」，是否僅能刊登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網站公開許可資料的完整標籤？或是得將標籤內容以圖檔方式重製？ 

A4：所刊登之標籤不論以何種檔案格式呈現，均應能詳實且完整呈現許可內容， 

以提供消費者正確資訊。 

 

Q5：本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3 款之嬰兒配方食品專區，其入口指引該如何呈現？專

區名稱得否以「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以外之文字命名？ 

A5：倘以產品分類方式，提供嬰兒配方食品專區入口，尚屬可行。另，專區名稱  

倘以「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以外之文字命名者，應與本質相符，

不得有涉及誇張或易生誤解之情形。  

 

Q6：本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4 款，有關專區不得涉及登載其他食品資訊，是否包括

其他嬰兒配方食品？ 

A6：有關嬰兒配方食品專區，倘有提供點閱其他食品資訊連結，係屬廣告範疇， 

至於刊登其他於專區內之嬰兒配方食品資訊，仍不得涉及廣告，惟將視整體

表現而定。 

 

Q7：本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4 款，有關專區內容禁止提供超連結點閱，是否包含點

擊連結至結帳頁面？ 

A7：倘僅提供點擊結帳頁面之連結，而未有提供超連結點閱至其他食品或網站資 

訊，尚不在限制之列。  

 

Q8：本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4 款，有關專區不得提供留言、分享功能部分，除了業

者官網以外，電商平台是否也在限制之列？ 

A8：電商平台亦不得於專區提供分享功能。 

 


